附件一：

无锡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机构地址
	
	联系方式
	

	机构负责人及手机
	
	经办人及手机
	

	本机构已经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具备规定的备案条件，现向贵局申请办理备案手续，本机构保证所有申报材料及实质性内容真实合法，如有虚假，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提交的文件资料
	1、《无锡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表》；（网上下载http://fch.chinawuxi.gov.cn/>便民服务>办事指南>房地产经纪咨询机构备案表）；
	

	
	2、经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申报机构名称营业范围应体现行业特征，如×××房地产经纪或×××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等）；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固定经营场所的证明（产权证或经备案的租赁合同）；
	

	
	5、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6、需具有符合相应备案等级要求的房地产经纪执业人员资格证书、聘任合同、社保证明；
	

	
	7、企业章程及主要的内部管理制度；
	

	
	8、提供符合相应备案等级的机构业绩证明（临时备案等级除外）；
	

	
	9、外地房地产经纪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需提供机构所在地工商部门年检的营业执照、房地产经纪主管部门颁发的备案证书复印件；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提交的申报材料需装订成册，经办人意见、审核意见、审批意见一栏由备案机关填写。
